
依據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要點

身分條件 專任教授

年資條件
1.在本校連續服務滿三年半(2/1~7/31或8/1~1/31)
2.年資滿七年得休假一年(2/1~隔年1/31或8/1~隔年7/31)

人數限制

教授休假研究人數，每系、所、科、學位學程、室、中心
每學期不得超過該單位專任教授人數百分之十五(小數點後
不列入計算)，不足一人者以一人計。

-申請條件教師休假研究

*以不影響教學為原則，原擔任課程則由本校相關教師分任，
不得因此增加員額。

符合以上條件，
得申請休假從事學校核准之學術研究工作。



注意事項

教授休假研究期滿應即返校服務，不得稽延。

凡經核准休假研究、國內外進修、考察、研習(發)、
講學、研究者，應俟服務義務期滿後方得申請休假
研究。

服務義務
期間

核准休假研究期間之二倍(指申請半年，服務義務期
間為一年；申請一年，服務義務期間為兩年)

書面報告

應於返校三個月內就從事之學術研究提出書面報告，
並經所屬單位教評會審議符合原申請研究計畫內容
後，提院、校教評會報告。

未提或所提報告與原申請研究計畫內容不符者，
不得再申請休假研究。

-返校服務義務教師休假研究



• 凡經核准休假研究、國內外進修、考察、研習(發)、講

學、研究者，應俟服務義務期滿後方得再申請休假研究。

-返校服務義務教師休假研究



教授休假研究-申請方式

1.向所屬單位提出休假研究申請表

2.並經系、所、科、學位學程、室、中心、院教評會完成審查

3.轉人事室彙整，擇期提請本校校教評會審查，
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始准休假。



教授休假研究-休假研究申請表範例

請注意應檢附資料



七學期:
指年資滿三年半

七學年:
指年資滿七年

累計休假年資：
指升任教授起至
欲休假研究起之年資

如:104年8月至112年2月1日，
為7年6個月

教授休假研究-休假研究申請表說明



保留服務年資：
指累計休假年資減掉申請休假
研究需要之年資(此範例為申
請半年，需要3年半)

如:7年6個月減掉3年半，
為4年

申請半年

需要檢附之資料

教授休假研究-休假研究申請表說明


